
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鼓励 

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通知 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江东新区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决

策部署，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各项工作，有效破解疫情

期间我市工业企业用工短缺的问题，满足我市工业企业用工需求， 

进一步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鼓励外出务

工人员返乡就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补贴对象 

疫情期间，我市工业企业新招用的本地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返

乡务工人员（返乡务工人员指疫情响应前一个月未在我市参保或办

理就业登记人员）。 

补贴时限 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。 

补贴条件 

从发文之日起至疫情结束，我市户籍返乡务工人员在我市工业 

企业稳定务工满 1 个月以上（含 1 个月）的，给予劳动者本人 300 
元补贴，每人只能享受一次，补贴资金由劳动者所在企业统一向

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提交申请，当地人社部门收集汇总后报市人

社局审核，市人社局审核后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并直接发放至劳

动者本人社保卡或银行账户。 



附件：1．河源市个人就业奖励申请表（企业填报） 

2．河源市符合享受就业奖励人员花 

河源市 局 

四、资金来源 

补贴资金从省下达我市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中列

支。政策依据：省人社厅、教育厅、财政厅、交通厅、卫健委《关

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明电〔 2020 ) 

28 号） 

五、申请程序 

申请。以企业为单位在个人工作满 1 个月后的一个月

内向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集中提交补贴申请，县区企业向县区人

社部门申请，其他企业直接向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申请。 

初审。各地人社局在收到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做好初

审公示汇总，初审结果经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送市人力资源服务

中心汇总。 

核发。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审核后提交市财政局核拨。 

六、申请材料 

河源市就业补贴申请表（附件 1); 

河源市享受就业补贴人员花名册（附件 2); 

劳动者个人《居民身份证》或户口薄复印件； 

用工企业盖章的近 1 个月发放工资明细账（单）; 

申请人个人社保卡或银行卡复印件。 

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提交当地人社部门。 



附件 1 

河源市就业补贴申请表（企业填报） 

填表日期： 	年 月 日 

企业名称 

（盖章） 
企业地址 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统一社会信用 

代码 
企业总人数 

申请补贴人数 补贴总金额 

县区人社部门 

意见 经办人： 

年 月 

（盖章） 

负责人： 

日 	 年 月 日 

市人力资源服 

务中心意见 经办人： 

年 月 

（盖章） 

负责人： 

日 	 年 月 日 

市人社局审核 

意见 

（盖章） 

负责人： 

年 	月 日 

一 3~ 



附件 2 

河源市享受就业补贴人员花名册 

（盖章）: 
	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含 姓名 
性 
ml 
刀， 

‘左”：且＝在 月 LAS" LV"W 就业时间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
补贴 
金额 

开户行 社保卡或银行账号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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